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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研商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黨產處理相關事宜會議結論一覽表


討論事項

國民黨意見

專案小組意見

結論

備註


（一）國民黨同意拋棄以轉帳方式取得之五棟房屋二十四筆土地所有權，請儘速洽地政事務所辦理塗銷所有權及國有登記事宜。

已於今年八月將全部相關移轉文件送至八個縣市之地政機關，迄今已完成二十四筆土地、四棟建物之拋棄登記，由中華民國取得所有權。其中坐落臺南市之一棟建物，業遭拆除，並經臺南市政府辦理滅失登記，本黨委託之律師刻函請臺南市政府查明拆除緣由中。

本案二十四筆土地五棟房屋之所有權，除其中一棟房屋遭拆除正查處外，其餘均已由國民黨拋棄返還國有，感謝國民黨之配合與努力。至於已遭拆除之建物，既為協商處理之標的，倘經臺南市政府查明已辦理徵收或補償，請將該補償價款送國產局解繳國庫。

國民黨以轉帳方式取得之二十四筆土地五棟房屋，已於九十三年十月七日前拋棄二十四筆土地四棟房屋所有權，並辦妥國有登記，另一棟房屋已被拆除，如有徵收或補償款，請國民黨送國產局解繳國庫。

 


（二）中央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以轉帳方式取得仍登記為該公司所有之新世界、嘉義、壽星、光華及新生五家戲院房地之處理方式。

五家戲院屬中影公司轉帳取得部分，已與其他中影公司自行出資買受之財產混合，且慮及中影公司股東權益及因應公司法等相關規定，本黨前於今（九十三）年三月十五日委請代理律師與國產局協商時，提出中影公司所有因轉帳撥用取得之土地按公告現值計價，以華夏公司持有中影公司之股票作價捐贈之處理方案，然宥於股票計價易生爭議，已於今年七月九日委由律師函文通知國產局，表示願意以現金方式捐贈。經檢視轉帳之不動產面積，佐以九十三年度之土地公告現值扣除土地增值稅後之總額，再按華夏公司持有中影公司百分之八二．二四股份比例計算，擬捐贈之現金約為新臺幣三億四、四九一萬九、四二八元。

五家戲院屬中影公司轉帳取得部分，應補償國庫之合理價格，原建議土地按當期公告現值加四成計算。現國民黨提出以九十三年度之土地公告現值扣除土地增值稅後之總額，再按華夏公司持有中影公司百分之八二．二四股份比例計算，並不合理。如國民黨無法接受，建議尚未處分之新生戲院土地及其他四家戲院之坐落基地，按原物返還國庫，已處分之新生戲院房地，則按實際處分價款，並加計至返還日之法定利息返還國庫。另為確保國庫權益，建議國民黨以現金定存單或股票質押，提供擔保，再處分其持有之華夏公司股權。

對於五家戲院屬中影公司轉帳取得部分之計價方式、原物返還、返還比例等問題，雙方未達成共識，為及早解決，授權國產局與國民黨委任律師進一步協商處理。

 


（三）實踐大樓及實踐堂房屋之處理方式。

已依九十三年三月十五日之協商結果，委請建築師就該二棟建物安全進行鑑定事宜。倘中油公司就四千八百萬之典價已不再請求，且亦無追收使用補償金乙事，則本黨就該二棟所有權究採登記予中油公司所同意之第三人或拋棄占有，無任何意見，且願配合辦理。

實踐大樓倘經鑑定安全無虞，同意不予拆除，並請國民黨儘速辦理鑑定事宜。實踐大樓及實踐堂房屋，倘國民黨同意以拋棄所有權方式登記為國有，則不追收歷年使用補償金。至於中油公司對實踐大樓及實踐堂房屋預付之典價，則由該公司以辦理減帳或減資或以其他適法之帳務方式處理。

國民黨既已辦理實踐大樓鑑定，俟結果無安全顧慮後，併同實踐堂以拋棄所有權方式登記為國有。

 


（四）國產局清查發現原屬轉帳方式取得，仍登記為國民黨所有之臺北市中正區公園段一小段二之四、之五、之七、之八及中山區正義段三小段四九三地號五筆土地之處理方式。

坐落臺北市中正區公園段一小段二之四、之五、之七、之八地號四筆土地，為配合臺北市政府之重大建設，己於七十九年間提供作為交通廣場及道路用地使用。因該等用地坐落臺北市，已於今年八月向臺北市政府表達捐贈之意，並於九月間將相關移轉文件送臺北市政府。至坐落臺北市中山區正義段三小段四九三地號土地，同意捐贈國產局，因地上建物為他人使用中，刻協調該建物使用事宜。

本案五筆土地與討論事項（一）二十四筆土地五棟房屋同屬國民黨轉帳撥用取得之國家資產，理應歸還國庫，而非捐贈與臺北市政府。其處理方式宜與上述不動產一致，以拋棄所有權方式登記為國有，至地上有國民黨所有房屋部分，國產局同意由房屋所有權人承租所使用之國有土地。

臺北市中正區公園段一小段二之四、之五、之七、之八地號四筆土地，請國民黨洽臺北市政府研議撤回贈與案，改以拋棄所有權方式登記為國有。至於中山區正義段三小段四九三地號土地，國民黨既已同意以拋棄所有權方式辦理國有登記，請繼續辦理。

 


（五）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廣公司）接收日治時期臺灣放送協會各地支部財產，如原臺北市仁愛路大樓土地、臺北縣板橋市民族段土地、花蓮市民勤段土地，及以政府預算購置之嘉義縣民雄鄉土地之處理方式。 

１．中廣公司為一獨立法人，其所有資產均依法取得，並無以政府預算購置土地等情事，且並未在雙方原協商範圍，不應納入議程。 


２．中央黨部之房地於民國三十八年借用後，再依國有財產法規定承租、承購，請不要列入黨產處理。 

３．以往中廣公司之費用（含人事費）均由交通部編列預算補助，協助政府處理相關宣傳工作。

４．國民黨黨營事業均依公司法登記成立，營運受經濟部監督，係屬合法之公司。 

臺北市仁愛路大樓土地、臺北縣板橋市民族段土地及花蓮市民勤段土地係中廣公司作價轉帳取得，嘉義縣民雄鄉土地係以政府預算購置取得，該等土地雖經中廣公司依法辦理登記取得產權，惟當年並未支付對價，無法否認其原屬國家資產之事實，與國民黨目前同意處理之二十四筆土地五棟房屋及五家戲院房地分別登記為國民黨及中影公司所有之情形相同，且未來倘國民黨處分中廣公司股權，其處分價款仍歸國民黨所有，故該等土地仍應納入處理範圍，歸還國庫，處理方式建議如下： 


１．中廣公司作價轉帳取得部分，已移轉第三人者，請中廣公司返還處分價款，並加計至返還日之法定利息；仍登記為中廣公司所有者，請中廣公司以拋棄所有權方式登記為國有。 


２．以政府預算購置取得之嘉義縣民雄鄉土地，目前已進行訴訟程序，請國民黨停止訴訟，由中廣公司以拋棄所有權方式登記為國有。 

討論事項（五）、（六）兩項議題，因基本立場落差甚大，不進行討論，與會雙方各自表述意見，不作結論。 

 


（六）國民黨及其附隨組織以轉帳撥用、轉帳讓售、作價轉帳、運用政府預算購置等方式取得之房地，已處分之價款或被徵收之補償價款，應如何處理。

已逾越雙方協商範圍，且何謂「國民黨及其附隨組織」之財產定義不明，將範圍擴大至本黨已處分或徵收之不動產，更不適法，不應納入議程。

１．專案小組目前處理黨產歸還國庫事宜，係依據監察院九十年四月六日調查報告之調查意見「行政院應本維護國家財產權益立場，確實清查國民黨以轉帳撥用等方式取得不動產之現況，依法處理。」辦理。就監察院調查報告所列標的清查結果，屬國民黨或由國民黨掌握人事及營運權之組織，無償取得國家資產者，始納入處理範圍。另，因「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尚未完成立法，為使各機關與國民黨協商有所依循，專案小組並擬訂「政黨或其附隨組織取得或使用國家資產之協商處理原則」報請行政院核定，據以執行。該原則草擬時，曾列入與國民黨討論之議題，惟國民黨拒絕討論。

２．轉帳撥用、轉帳讓售、作價轉帳、運用政府預算購置之房地，為國民黨及其附隨組織無償取得之國家資產，理應歸還國庫。目前仍登記為國民黨所有之大部分不動產，已同意以拋棄所有權方式登記為國有，而其已處分或被徵收之不動產，亦應比照辦理，故國民黨及其附隨組織應返還原處分價款或被徵收之補償價款，並加計至返還日之法定利息。

３．國民黨中央黨部基地係依國有財產法租購，雖屬合法，惟其於執政期間先行占用國有房地，尚難認屬正當，請國民黨按基地市價補償國庫，但原支付之對價，得按法定利率加計利息於補償價款內扣除。 



